劳动人事学院申请博士学位论文答辩
科学研究和学术创新性成果审核认定表
学号_____________

	姓名
	
	专业
	
	培养方式（1）非定向（  ）
（2）定向（  ）

	科学研究和学术创新性成果情况（附符合毕业要求的成果原件，发表的外文论文无刊物原件的，需打印网页首页截图并附上原文。）
本人自述达到培养方案中科学研究和学术创新性成果中的要求：（在相应括号和方框内打勾）：
1.（   ）（18、19级）2篇核心学术论文，满足以下任一条件：
□（1）其中至少1篇文章发表在被 SSCI/SCI/A&HCI 收录的核心期刊上；
□（2）其中至少1篇文章发表在A类核心期刊上；
□（3）2篇文章均发表在B类及以上核心期刊上。
2.（   ）（20级）2篇核心学术论文，2 篇文章需满足以下任一条件：
□（1）其中至少1篇发表在A类核心期刊上；
□（2）2 篇文章均发表在B类及以上核心期刊上。
3.（   ）（21、22、23、24级）至少在核心期刊上发表1篇与本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，并且全部成果还满足以下条件之一：□（1）A类创新性成果1项；□（2）B类创新性成果1项和C类创新性成果1项；□（3）C类创新性成果3项。其中非论文创新性成果类别名称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[bookmark: _GoBack]4.（   ）（各级通用）必须符合下述两项条件之一：（一）至少在核心期刊上发表1篇与本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，（二）在中英文A类及以上核心期刊（不包括A-）获得退修机会（revise & resubmit）的论文（同一篇论文只能使用一次，不能重复使用）。同时须取得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创新性成果：
□（1）B类或以上创新性成果1项；
□（2）C类或以上创新性成果2项；
其中非论文创新性成果类别名称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             申请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教研室（系）意见（创新性成果审核工作以教研室为单位统一实施，设立材料审核委员会，在以下括号中打勾）
（   ）经审定，该生已经达到学院对博士科学研究和学术创新性成果的要求。
（   ）经审定，该生未达到学院对博士科学研究和学术创新性成果的要求。
（   ）经审定，不能确定该生达到学院对博士科学研究和学术创新性成果要求，具体因为：


教研室（系）主任（签名）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学术委员会意见（教研室没有把握认定的，需要提交学术委员会审议）：





学术委员会主任（签名）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
